
106學年度各就學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採計項目一覽表 105.12.06製

基北區 桃連區 竹苗區 中投區 彰化區 雲林區 嘉義區 臺南區 高雄區 屏東區 臺東區 花蓮區 宜蘭區 澎湖區 金門區
合計
就學
區

▲6 ▲9 ▲6 ▲6 ▲2 5

▲36 ▲15 ▲10 ▲30 ▲45 ▲8 ▲10 ▲10 ▲30 ▲7 ▲18 ▲20 ▲5 ▲8 14

▲5 ▲5 ▲10 ▲7 ▲5 ▲10 ▲1 7

▲5 ▲3 ▲2 ▲3 ▲1 ▲2 ▲3 ▲2 8

▲6 ▲2 ▲3 ▲3 4

▲21 ▲9 ▲15 ▲12 ▲6 ▲9 ▲9 ▲10 ▲9 ▲15 ▲15 ▲6 ▲3 ▲6 14

品德
(無出缺勤或
記過紀錄)

▲22 ▲6 ▲8
▲5

(無出缺勤)
▲5

(無記過)

▲10 ▲10 ▲9 ▲5 ▲5 ▲5 10

獎勵紀錄 ▲10 ▲20 ▲4 ▲6 ▲15 ▲12 ▲15 ▲10 ▲15 ▲10 10

健康體適能 ▲6 ▲6 ▲6 ▲10 ▲10 ▲20 ▲10 ▲9 ▲3 ▲8 ▲3 11

服務學習
(由學校認證之

服務及社團)
▲15 ▲10 ▲5 ▲8

▲15
(服務學習)

▲10
(社團)

▲10
▲2 (服務學

習)            ▲2
(社團)

11

服務表現
(班級、社團幹

部)
▲10 ▲9 ▲5 ▲3 ▲4 10

競賽表現 ▲5 ▲6 ▲9 ▲10 ▲10 ▲20 ▲10 ▲15 ▲5 ▲15 ▲8 11

技職證照或資
格檢定

▲20 ▲15 2

▲36* ▲33 ▲30 ▲30 ▲45* ▲30* ▲27 ▲30 ▲30 ▲25* ▲30 ▲30 ▲15 ▲25 ▲20 15

▲1 1

4 7 6 6 6 6 6 4 4 7 4 5 5 5 7

108 100(5) 100(17) 100 135 90(5) 82(14) 100(20) 100(60) 79(12) 100 100(25) 48 78(1) 60

30 30 15 50 不限 50 30 不限 30 30 5 40 25 12

5 3 3 10 20 10 6 3 10 3 1 3 1 1

皆相同

106學年度
為減少志
願序分差
異，  16 至
30 志願調
整為 1分
(原16至30
志願不計
分)

皆相同 皆相同

106學年度
增加「社團
參與(上限2
分)」：參
與學校社團
績優每1學
期1分

皆相同 皆相同
106學年度
刪除幹部任
期項目

皆相同 皆相同

106學年度改以志願群
方式計分，同一職群
內各科連續選填為志
願時，視為同一志願
群計分，跨校同職群
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
願群。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以一校為一志
願群。

皆相同

106學年度
皆相同，至
107學年度
以後入學，
降低競賽表
現積分為3
分。

皆相同

106學年度
競賽績優
表現「個
人賽」之
「全國」
部分，新
增「第4至
6名1分」

備註：100(5)係指該區筆續積分上限為100分，該區所提供之積分超出積分上限5分。

合計項目數

總積分

可選填志願數（個）

備註：與105不同之處

▲10

志願(群組)同分個數

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其他

▲12

比序項目

適性輔導、發展

學生志願序

就近入學

扶助弱勢

學生畢(結)業資格

均衡學習

多元
學習
表現

▲10

▲8
(服務學習)

▲2
(社團參與)

至

多

採

計

至

28

分
(40)

至

多

採

計

至

3

6

分
(40)

至

多

採

計

至

3

至

多

採

計

至

40

分
(52)

至

多

採

計

至

5

0

至

多

採

計

至

26

分
(40)

至

多

採

計

至

40

分
(100)

至

多

採

計

至

47

分
(72)

至

多

採

計

至

35

分
(40)

至

多

採

計

至

25

分
(30)


